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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 

关于独立财务顾问合并重组及业务承继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 

 

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14 年 1月与申银万国

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申银万国”）签署了《独立财务顾问协议》（以下

简称“独立财务顾问协议”），聘请申银万国为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独立财务顾问

并履行持续督导职责，持续督导期间至 2015年 12月 31日届满。 

公司获悉，根据中国证监会的批复，申银万国以换股方式吸收合并宏源证券

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宏源证券”），申银万国作为合并后的存续公司承继及

承接宏源证券的全部资产、负债、业务、人员、合同及其他一切权利与义务；存

续公司更名为申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，并以申银万国和宏源证券的证券类资

产及负债（净资产）出资设立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，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设

立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申万宏源承销保荐”）等。 

日前，申万宏源承销保荐已成立，取得了《企业法人营业执照》和《经营证

券业务许可证》，经营范围为证券承销与保荐（国债、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、

政策性银行金融债、企业债承销业务除外），与证券交易、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

财务顾问。至此，原申银万国证券、宏源证券的相关证券承销与保荐业务牌照已

由申万宏源承销保荐承继。由此导致的独立财务顾问承继事宜，公司已于 2015

年 3 月与申万宏源承销保荐签署《补充协议》，约定由申万宏源承销保荐继续作

为独立财务顾问履行持续督导职责。 

特此公告。  

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 

二 0一五年三月十一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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